
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关于 2017 年度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的专项说明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公司 2017年度内部控制鉴证报

告，认定公司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具体说明如下： 

一、内部控制评价结论 

根据公司财务报告和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认定情况，于内部控制

评价报告基准日及自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至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发出日之间，

存在以下构成内部控制重大缺陷事项： 

1、对会计准则的理解不准确。2017年，公司收购了德国巴登巴登医院，并

支付了收购款，公司拟将其纳入 2017 年合并范围，并拟将合并成本小于合并日

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的差额计入营业外收入；根据德国法律，2018年 3

月 15 日，德国巴登法院裁决该医院的破产程序正式结束。经讨论公司未将其纳

入 2017 年年报合并范围，营业外收入金额减小；此外，基于会计估计，公司将

部分商业承兑汇票调整为应收账款并计提了坏帐损失，导致 2017 年度计提的资

产减值损失增加。审计后利润总额较业绩预告利润总额存在较大差异，主要为上

述事项影响。 

2、内部信息沟通不及时，未进行公告。2017 年 8 月 23 日，公司募集资金

超额支付 343.28 万元，由于内部信息沟通不及时，未及时进行公告；2018 年 3

月 16 日，公司已将超额支付的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并在 2018 年 3 月 24

日公告的《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中对超额

支付事项进行说明。上述事项违反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相关规定。公司认为，除上

述缺陷外，公司已按照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和相关规定的要求在所有重大方面

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和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未发生其他影响内部控

制有效性评价结论的因素。 

整改情况 

1、针对业绩快报与审计报告数据差异较大的整改措施： 

（1）提高基础会计核算水平，严格执行会计法律法规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准

则制度，加强对财务报告编制、对外提供和分析利用全过程的管理，明确相关工

作流程和要求，落实责任制，确保财务报告合法合规、真实完整和有效利用。 



（2）对于未经审计的数据，要本着谨慎性原则慎重披露。对重大数据及时

与相关机构取得充分沟通，未经许可严禁随意公布公司财务报告数据。 

（3）企业编制财务报告，应当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质

量，减少或避免编制差错和人为调整因素。 

（4）加强财务人员培训与团队建设，不断提高财务报告编制质量。 

2、针对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整改措施 

（1）根据公司发展战略，科学确定资金管理目标和规划，完善严格的资金

授权、批准、审验等相关管理制度，加强资金活动的集中归口管理，明确筹资、

投资、营运等各环节的职责权限和岗位分离要求，定期或不定期检查和评价资金

活动情况，落实责任追究制度，确保资金安全和有效运行。 

（2）公司内部控制部门指定专门人员对投资项目进行跟踪管理，对资金支

付流程实时抽查，建立动态预警机制，及时收集与资金流程相关的资料，关注募

集资金履行情况，发现异常情况，应当及时报告并妥善处理。 

（3）充分发挥全面预算管理在资金综合平衡中的作用，严格按照预算要求

组织协调资金调度，杜绝资金的违规占用，实现资金营运良性循环。 

（4）加强内部报告管理，全面梳理内部信息传递过程中的薄弱环节，建立

科学的内部信息传递机制，明确内部信息传递的内容、传递方式、传递范围以及

各管理层级的职责权限等，促进内部报告的有效利用，充分发挥内部报告的作用。 

（5）加强对国家资金监管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的执行，提高对内部信息传

递重要性的法律意识，对不及时报告、报告内容不准确的行为坚决予以制止，并

追究相关责任。 

三、公司监事会对该项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涉及事项说明 

监事会认为：公司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建立健全了覆盖公司主要生产经营活

动的内部控制制度，但是，在内部控制在执行过程中存在一定缺陷，后续公司需

要加强制度流程的落实和管控，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强化公司内部审计工作，加

强证券法律法规的学习，完善业务流程的控制，严格按照监管规则和公司制度进

行相关事项的运作和管理，董事会应尽快落实相应的整改措施，杜绝此类事项再

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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